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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

任务。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无论是做好“六稳”工作

还是落实“六保”任务，都将就业摆在首位。做好就业工作，才能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尽快推动经济发展重回正轨。江苏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采取有针对性的稳就业对策，打好稳就业的“组合拳”。但疫情对全省就业的影响依然存在，疫情持

续越久，就业压力越大。针对疫情下的就业问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就业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更大力度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稳定就业“存量”，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加大对企业的稳岗支持力度。一是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建立“全省企业复工复产管理信息综合平台”，有效掌握各地复工企业的职工数量、原材料库存、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指导各地进一步简化企业复工手续，推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报送相关材料，缩短

备案审核时间，对组织复工有力且未出现疫情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和信用分奖励；继续做好防疫物资生产

保障，对防控物资生产企业采购的生产原材料给予采购补贴，对符合条件的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及时纳入

应急物资定点采购目录；积极组织开展银企对接，将国家专项再贷款和贴息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加大企业

稳岗支持力度。对旅游、住宿、餐饮、会展、商贸流通、教育培训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企业，根据

经营损失评估情况给予经营补贴；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转岗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

根据吸纳人数给予吸纳就业补贴；对疫情期间开展职业技能、安全教育、职业素质等岗前培训的企业，根

据培训人数给予培训补贴；鼓励和推动省属国企、在苏央企和大型骨干企业带头承诺不裁员少裁员，发挥

稳就业主力军作用。三是加强社会宣传，稳定就业信心。积极开展对疫情防控领域及国家、省、市相关就

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广泛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发布企业复工复产和招聘用工信息，稳定全社会

就业信心。

扩大就业“增量”，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企业恢复持续经营能力。一是有效落实高校毕业

生就业。鼓励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业优先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引导用人单位调整招录流程，灵活采

取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的方式进行录用；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用，对引进高校毕业生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

引才奖励，对到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面试补贴和生活补贴；鼓励用人单位建立高校毕业生就

业实践基地，按参加实习人数给予用人单位实习补贴；鼓励各高校开设网络招聘专栏，并联合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举办分行业、分类别的网络招聘会，实现线上供需对接。二是提升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各地

迅速落实我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等政策文件；鼓励各地制定和

落实个性化的“免、降、缓、返、补”等政策措施，进一步为企业降低租金、用工、物流、资金等各类成

本，促进企业减支增收；推动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创新，以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增加持续发展能力。三是托

底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加大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力度，对疫情防控期间处于失业状态且未达到领取失业保险

金条件的参保人员，由失业人员参保地按照一定标准发放失业补助金；对生活确实困难的失业人员，通过

政府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对参加疫情防控受到事故伤害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职工，开辟工伤认定绿色

通道，并发放健康补贴。



创造就业“变量”，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方式，积极推动人才自主创业。一是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方式。

深化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改革，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针对

不同行业建立人力资源智能化系统，实现人才与岗位的精准匹配；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针对疫情后的就

业需求反弹，积极利用“云”服务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开展远程培训与就业指导，挖掘新兴产业岗位；鼓励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探索适合不同行业的新型办公方式，提供从灵活办公机制到办公软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二是推动人才自主创业。加大人才创业奖补力度，对我省初创人才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按其吸纳就业人数给予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对人才在苏初创企业并在该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按当地年度最低缴费标准对企业承担部分给予补贴。三是加强金融信贷支持。鼓励各金融机构对创新人才

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建立人才金融综合服务对接平

台，定期发布人才创业项目融资需求，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各类资金实现精准、及时对接，帮助

人才企业提升融资能力。


